
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转让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主要管理人员进行深入沟通，认真核

查了股权转让的相关材料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宝鼎集团转让所持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%的

股份，考虑的因素和依据的理由为：1）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，改善公

司财务状况，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； 2）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的利益；3）有利于降低未来经营管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；4）聘请了有关

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，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，评估结果

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，评估定价公允。本次关联

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。相关的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

表决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符合公允、合理的市场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

利益。据此，建议公司非关联董事和非关联股东同意该项关联交易的议案。 

 

     审计委员会： 孟晓俊、 丛培国、朱丽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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